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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1、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网站；发布日期：2021-05-2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根本”，筑牢安全底线，铁腕

治理安全评价机构弄虚作假问题，应急管理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制

定方案如下。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日期：2021-05-25）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规定，提升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有效防控危险废物环境与安全风险，制定本方案。

3、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

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日期：2021-06-02）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

〔2021〕45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就《指导意

见》出台的背景、编制思路、管理要求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4、省应急厅部署开展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

（来源：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日期：2021-05-26）

5月25日，省应急厅召开视频会议，对全省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动员部署。省应急

厅副厅长沈仲一出席会议并讲话，江苏煤监局二级巡视员马成荣主持会议。

5、我省强力推进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专项督导检查

（来源：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日期：2021-05-19）

5月18日，省应急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召开部署会，强力推进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2021年第一次专项

检查督导工作，瞄准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化品生产、经营、使用企业的罐区和储存仓库，确保6月底前，实

现重大危险源企业自查率、重大危险源覆盖率、交叉检查率、重大隐患挂牌督办率4个100%，盯紧盯牢问题

隐患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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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历史上五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应急管理部公开发布了《历史上五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用以警示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

使用、经营和运输的企业，加强现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并采取有效预防措施尽力避免事故发生。

7、关于环办大气函（2020）340号的一些疑问的解答

8、关于环境风险物质的判定的回复

9、关于事故应急池建设方式及容积计算问题的回复

10、关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水质采样频次问题咨询的回复

11、关于电镀镀铬是否对铬酸雾申请总量的回复

12、关于排污许可的问答

EHS热点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网站；发布日期：2021-05-2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根本”，筑牢安全底线，铁腕

治理安全评价机构弄虚作假问题，应急管理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整

治内容及时间安排如下。

一、整治重点内容

围绕安全评价机构、生产经营单位、监管部门等3个层面开展专项整治。

（一）安全评价机构层面。

1.是否存在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的情况。

2.是否具备并保持1号令规定的资质条件。

3.是否存在不按规定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情况。

4.是否存在出租、出借资质，或者超出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法定安全评价项目等情况。

5.是否存在安全评价项目组组长及负责勘验人员不到现场实际地点开展勘验的情况。

6.项目组人员是否符合安全评价项目专职安全评价师专业能力配备标准。

7.是否存在擅自更改或者简化评价程序和内容等情况。

8.是否建立安全评价信息公开制度并认真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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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是否存在出具重大疏漏安全评价报告的情况。

10.是否存在安全评价人员违规出借出租资格证书、持假证上岗的现象。

11.是否存在安全评价人员冒用他人名义或者允许他人冒用本人名义在安全评价报告和原始记录中签名

的情况。

（二）生产经营单位层面。

1.是否利用甲方地位，采取利诱、拒付技术服务费、合同约定等手段，要求或者默认安全评价机构出具

与企业实际情况不符的安全评价报告。

2.是否存在向安全评价机构提供虚假失实的原始资料和“第三方”证明材料的情况。

3.对安全评价报告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事故预防措施、隐患整改意见等，是否及时落实到位。

4.是否利用虚假报告获得相关许可、验收或者备案。

（三）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以下统称省级监管部门）及其下级监管部门层面。

1.是否存在不按规定的资质条件和程序审批安全评价机构资质的情况。

2.是否存在以备案、登记、年检、换证、要求设立分支机构等形式，设置或者变相设置安全评价机构准

入障碍的情况。

3.是否存在未经批准而将资质认可权层层下放，事中事后监管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情况。

4.是否存在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要求企业接受特定安全评价机构开展技术服务的情况。

5.是否存在干涉安全评价活动及报告结论，要求企业提交结论为“合格”或者“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

安全评价报告等情况。

6.省级监管部门是否将其认可的安全评价机构纳入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并按照国务院“双随机、

一公开”有关规定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数量满足确保每三年至少覆盖一次的序时进度。

7.在安全生产许可、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审查、监督检查和事故调查中，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和

安全评价机构在安全评价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是否依法实施了行政处罚；对利用虚假评价报告取得

相关许可、验收或者备案的相关单位和人员，是否依法进行了处理。

二、时间安排

从2021年5月至2021年12月，分六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5月）。

（二）自查自改（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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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医疗废物和危险废物应急处置机制、保障重大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能力。

八、强化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防控能力

加强专业监管队伍建设、完善配套法规制度、提升基础研究能力。

九、保障措施

压实地方和部门责任、加大督察力度、加强教育培训、营造良好氛围。

政策解读

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

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日期：2021-06-02）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

〔2021〕45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就《指导意

见》出台的背景、编制思路、管理要求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指导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十四五”之初，部分地区上马高耗能、高排放（以下称“两高”）项目抬头，影响碳达峰目标

实现和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

目发展，推动绿色转型实现积极发展。源头防控是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的治本之策。

问：《指导意见》的编制思路是什么？

答：一是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环评管理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对这些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管理

要求。

二是严格环境准入。宏观层面，要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加快推进“三线一单”成果在“两高”行业产

业布局和结构调整、重大项目选址中的应用。中观层面，对涉“两高”行业的综合性规划、工业和能源等

专项规划、产业园区规划，提出了严格审查的具体要求。项目层面，从严格环评审批、推进减污降碳协同

控制等方面明确了有关要求。

三是强化监管执法。当前，在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基础上，我部及地方生态环境部门通过

强化排污许可管理和监管执法，逐步推进以排污许可证为重点的环境监管体系流程再造，推动形成公平规

范的环境执法守法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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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问《指导意见》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指导意见》立足区域环评、规划环评、项目环评、排污许可、监督执法、督察问责“六位一体”

全过程环境管理框架，明确环境管理要求，引导“两高”项目低碳绿色转型发展。

一是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规划约束，具体从深入实施“三线一单”、强化规划环评效力两个部分

提出要求。二是严格“两高”项目环评审批，具体从严把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关、落实区域削减要求、合理

划分事权三个部分提出要求。三是推进“两高”行业减污降碳协同控制，具体从提升清洁生产和污染防治

水平、将碳排放影响评价纳入环境影响评价体系三个部分提出要求。四是依排污许可证强化监管执法，具

体从加强排污许可证管理、强化以排污许可证为主要依据的执法监管两个部分提出要求。五是保障政策落

地见效，具体从建立管理台账、加强监督检查、强化责任追究三个部分提出要求。同时，明确“两高”项

目暂按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六个行业类别，后续对“两高”范围国家如有明

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问：《指导意见》在强化“两高”项目环评审批有哪些举措？

答：指导意见》对强化“两高”项目环评审批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严把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关。强调

了新改扩建“两高”项目须符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要求，满足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碳排放达峰目标、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相关规划环评和相应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环评文件审

批原则要求。二是落实区域削减要求。区域削减是实现区域“增产不增污”和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措施。

新建“两高”项目应按照污染物区域削减有关规定，制定配套区域污染物削减方案，采取措施腾出足够环

境容量。三是合理划分地方环评审批事权。针对“放管服”背景下有些地方层层下放审批权限、基层接不

住管不好的问题，要求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加强对基层“两高”项目环评审批的监督与评估，对审批能力不

适应的依法调整上收。

问：《指导意见》在依排污许可证强化监管执法方面有哪些举措？

答：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建立健全以排污许可制度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推动构建“企

业自证守法、政府依证监管、社会共同监督”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指导意见》提出:一是做好核发审查，

要求对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两高”企业加强现场核查，对不符合条件的依法不予许可。二是加强执

行情况检查，督促企业做好台账记录、执行报告、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等工作。三是督促整改落实，对持

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或排污许可证中存在整改事项的“两高”企业，密切跟踪整改落实情况。四是健全监

管机制，要求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将“两高”企业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明确了重点核查内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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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严查违法行为，要求严厉打击“两高”企业无证排污、不按证排污等各类违法行为，及时曝光典型案例。

问：《指导意见》在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方面是如何考虑的？

答：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点。我部今年年初印发

的《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已提出碳排放纳入环评体系的总

体考虑。

《指导意见》提出，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行政审批部门应积极推进“两高”项目环评开展试点工作，

衔接落实有关区域和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清洁能源替代、清洁运输、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等政策要求。鼓

励有条件的地区、企业探索实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和碳捕集、封存、综合利用工程试点、示范。

问：《指导意见》在保障政策落地见效方面提出了哪些措施？

答：一是建立管理台账。对于2021年起受理、审批环评文件以及有关部门列入计划的“两高”项目，

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和行政审批部门应建立台账并定期调度进展情况。二是加强监督检查。各地生态环境部

门建立“两高”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监督检查工作机制，对在建和已经投产的“两高”项目环评审批及落

实情况进行检查，发现的问题记入管理台账。三是强化责任追究。强调了企业、审批及监管部门和地方政

府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保护有关责任。

相关资讯

省应急厅部署开展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

（来源：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日期：2021-05-26）

5月25日，省应急厅召开视频会议，对全省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我省目前共有各类安全评价机构38家，经过去年一年的集中整治，机构监管得到明显加强，服务质量

有了新的提高。为切实加强对本轮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省应急厅专门成立了由党委书记、厅长宋乐

伟任组长的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这次专项整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和系统观念，敢于

动真碰硬，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各级监管部门要聚焦安全评价领域突出问题，以“两虚假”“两出借”

为重点，对2019年5月1日以来的法定评价报告和现有安全评价机构进行“两个全覆盖”排查，延伸检查相

关生产经营单位和专业技术人员。

会议强调，专项整治期间，发现安全评价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的，一律依法吊销其资质证书；发现不具

备资质条件和弄虚作假骗取资质证书的，一律注销其资质证书；发现相关生产经营单位利用虚假报告取得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5/26/art_3153_98275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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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相关许可、验收、备案的，实施审批、验收、备案的部门一律对涉事生产经营单位依法依规从重

处罚，实现整治一批、震慑一批、吊销一批、提升一批，全面净化我省安全评价市场。

我省强力推进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专项督导检查

（来源：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日期：2021-05-19）

5月18日，省应急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召开部署会，强力推进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2021年第一次专项

检查督导工作，瞄准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化品生产、经营、使用企业的罐区和储存仓库，确保6月底前，实

现重大危险源企业自查率、重大危险源覆盖率、交叉检查率、重大隐患挂牌督办率4个100%，盯紧盯牢问题

隐患整改。

本轮专项检查督导重点聚焦企业安全生产、消防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三年行动整治任务进展以及隐患

问题整改和举一反三情况，共计4个方面17项重点内容。按照企业先行自查出清单、市级联合检查督导组对

照检查、省级督导调度的步骤进行，旨在有力有序推动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取得更大成效，充分发挥“消地联合”监管效能，精准防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

事件聚焦

历史上五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日期：2021-04-29）

一、2021年四月发生的典型事故

2021年 4月 21日下午 2时 30分左右，黑龙江省安达市黑龙江凯伦达科技有限公司 4名工人在停产检

修苄草丹生产车间制气釜时先后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另 6人在实施救援时出现中毒反应。事故原因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二、历史上五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一）精细化工

中石化上海赛科公司“5·12”闪爆事故

2018年 5月 12日，中石化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一苯罐进行检维修作业时发生闪爆事故，造

成检维修作业承包商上海埃金科工程建设服务有限公司 6名现场作业人员死亡。事故直接原因是：

75-TK-0201内浮顶储罐的浮盘铝合金浮箱组件有内漏积液（苯），在拆除浮箱过程中，浮箱内的苯外泄在

储罐底板上且未被及时清理。由于苯易挥发且储罐内封闭环境无有效通风，易燃的苯蒸气与空气混合形成

爆炸环境，局部浓度达到爆炸极限。罐内作业人员拆除浮箱过程中，使用的非防爆工具及作业过程可能产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5/19/art_3153_9819303.html
https://www.mem.gov.cn/fw/jsxx/202104/t20210429_3841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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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环办大气函（2020）340号重污染天气重点企业：工业涂装绩效分级指标 330页无组织排放 2、

VOCs物料存储于密闭容器或包装袋中，盛装 VOCs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存放于密闭负压的储库、料仓内，

我的理解是 VOCs物料存储于密闭容器中就行（尚未开封使用），不需要再放置在密闭负压的储库、料仓

内，需要放置在密闭负压的储库、料仓内的应是含 VOCs物料的空容器或包装袋，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回复：根据《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盛装 VOCs物料的容器或包装

袋应存放于室内，或存放于设置有雨棚、遮阳和防渗设施的专用场地；盛装 VOCs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在

非取用状态时应加盖、封口，保持密闭。因此，结合《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

（环办大气函〔2020〕340号）文中工业涂装行业无组织排放相关要求，就您所提到的“未开封使用的 VOCs

物料”，可存储在密闭容器后，再置于上述提及的室内或专用场地。另外，A、B级企业 VOCs物料废包装

物等应放置在密闭负压的危险废物储存间。

关于环境风险物质的判定的回复

（来源：部长信箱；发布日期：2021-05-24）

来信：《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附录 A中未列出的物质（经判定也不属于第八部分），是

否可认定其不属于环境风险物质。例如金属钠属于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但不在《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

险分级方法》附录 A中，叔丁醇为易燃物，也不在《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附录 A中

回复：有毒有害化学品种类多、数量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环境风险物质清单依据

我国《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美国环保局《化学品事故防范法规》、我国历史环境事件中出现的

污染物名录、欧盟《塞维索指令》等提出，第八部分按照健康危险急性毒性物质、危害水环境物质等分类

给出了环境风险物质临界量，对于不在附录 A中的化学品，可不识别为环境风险物质。需要说明的是，随

着研究和认识的深入，物质清单应不断补充、完善和动态更新。企业可根据自身涉及的化学品及可能的突

发环境事件情形，补充和确定突发环境事件环境风险物质。

关于事故应急池建设方式及容积计算问题的回复

（来源：部长信箱；发布日期：2021-05-24）

来信：对使用到化学品的工贸企业环境应急预案评审时，各地专家对事故应急池的建设方式和容积计

算存在不同的意见，如有些专家认为污水处理系统的调节池剩余容积可以用作事故应急池使用，但有些专

家不认可。另外在事故应急池容积的计算上，有些专家认为可以利用企业内的雨水管网、生产车间（在车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5/t20210524_834199.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5/t20210524_8341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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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出入口设置漫坡形成收集空间）收集部分事故废水，因而在计算事故应急池容积时作为 V3（发生事故时

可以转输到其它储存或处理设施的物料量）计算，最终得出不需建设事故应急池或事故应急池建设容积较

小的结论。由于目前已有的关于事故应急池计算的技术文件中并未对事故应急池建设方式及事故废水收纳

方式（是否可以兼用还是只能专用）予以明确，各地环保部门的标准也不一样。请问是否可以给个具体的

指导意见？

回复：目前，涉及到事故应急池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有《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

《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范》（GB50483-2019）《石化企业水体环境风险防控技术要求》（Q/SH

0729-2018）等。实践中，有的企业在事故发生后，利用围堰、防火堤、排水设施等暂存事故废水，有效控

制了事故废水不进入外环境。企业可参考上述文件中相关要求和计算公式，结合自身特点，设计、建设、

管理事故应急池。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对事故应急池有要求时，应按相关要求建设事故应急池。根据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和《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范》（GB50483-2019）

有关规定，事故应急池宜采取地下式，使事故废水重力流排入。关于事故应急池是否可以兼用，目前尚无

明确规定，企业可参考《石化企业水体环境风险防控技术要求》（Q/SH 0729-2018），结合自身实际，规范

使用和管理。

关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水质采样频次问题咨询的回复

（来源：部长信箱；发布日期：2021-05-24）

来信：现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中“3.1.4 取样与监测”部分规定：

“4.1.4.2 取样频率为至少每 2h一次，取 24h混合样，以日均值计。”1、关于环保部门现场检查中排污监

测方法问题的解释（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7年第 16号）中规定：环保部门在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

性检查时，可以环保工作人员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的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超标以及实施相关环境保

护管理措施的依据；2、《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在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

检查时，可以现场即时采样，监测结果可以作为判定污染物排放是否超标的依据。基层在生态环境部门在

执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对城镇污水处理厂现场检查过程中发现异常，随即对其出口水水质进行

即时采样，采样监测结果显示超标。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营单位以未按排放标准中相关规定采样，即采集 24

小时混合样而对现场即时采样监测结果不予认可，导致以超标处罚无法实现。为此生态环境部门执法人员

和环境监测人员应该怎么做？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5/t20210524_8341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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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关于环保部门现场检查中排污监测方法问题的解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7年第 16

号），规定：“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方式、排放限值等是判定排污行为是否超标的技术依据，在

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排污单位的排污行为均不得违反排放标准中的有关规定。”《环境行政处罚办法》

(环境保护部令第 8号）第三十七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现场即

时采样，监测结果可以作为判定污染物排放是否超标的证据。”以上部令和公告现行有效。

关于电镀镀铬是否对铬酸雾申请总量的回复

（来源：部长信箱；发布日期：2021-05-24）

来信：电镀为重金属行业，镀铬废气排放铬酸雾，请问，铬酸雾是否需要申请废气中铬的总量?

回复：电镀废气中铬酸雾所占比例较小，铬酸雾经净化处理后排放的铬浓度很低，《排污许可证申请

与核发技术规范电镀工业》（HJ855—2017）中未要求电镀工业排污单位明确废气中总铬或六价铬的许可排

放量。电镀废气中的铬酸雾也未纳入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范围，目前无需申请铬的总量。

关于排污许可的问答

（来源：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发布日期：2021-05-17）

问：什么是排污许可证？

什么是排污许可制？

排污许可制度体系框架包括哪些基本内容？

哪些排污单位应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排污许可证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是多久？

排污许可证的申请程序是如何规定的？

答：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zxft/202105/656e363840064621be24a828311f9aca.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5/t20210524_834193.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zxft/202105/656e363840064621be24a828311f9aca.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zxft/202105/656e363840064621be24a828311f9ac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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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法

主题 类别 法规名称 发文号/发文机关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环境

国家规范性文件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105/t20210525_834444.html
http://www.mee.gov.cn/zcwj/gwywj/202105/t20210525_834448.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5/t20210519_83357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5/t20210519_83357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105/t20210531_835511.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5/t20210518_83328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sthjbsh/202105/t20210517_833112.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106/t20210602_835976.shtml
http://www.mee.gov.cn/ywdt/zbft/202106/t20210602_835912.shtml
http://www.mee.gov.cn/ywdt/zbft/202106/t20210602_835912.s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105/t20210528_835267.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5/t20210524_834201.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5/t20210524_834199.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5/t20210524_834198.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5/t20210524_834197.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5/t20210524_834193.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zxft/202105/656e363840064621be24a828311f9aca.shtml
http://www.nhc.gov.cn/guihuaxxs/s7788/202105/c1c6d17275d94de5a349e379bd755bf1.shtml
http://www.nhc.gov.cn/yzygj/s7653/202105/bac7667361e34f7c9e310df7d58d4412.shtml
http://www.nhc.gov.cn/jkj/s3578/202105/2c3db3667d9447d89eddbe188f1e4b42.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9/202105/t20210531_8355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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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类别 法规名称 发文号/发文机关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核安全导则《铀转化和铀浓缩设施的安全》的通知 国核安发〔2021〕121号 2021-05-28 2021-05-2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核安全导则《低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设施安全》的通知 国核安发〔2021〕119号 2021-05-24 2021-05-2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民用核安全设备调配管理要求（2021年修订）》的通知 国核安函〔2021〕63号 2021-06-02 2021-06-02

国家规范性文件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 应急厅〔2021〕38号 2021-05-20 2021-05-2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应急管理部 2021-06-02 2021-06-02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关于进一步加强硝酸铵安全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 2021-05-26 2021-05-26

国家规范性文件 应急管理部关于推进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意见 应急〔2021〕31号 2021-05-13 2021-05-13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应急厅部署开展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 科技和信息化处 2021-05-26 2021-05-26

地方规范性文件 我省强力推进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专项督导检查 新闻宣传处 2021-05-19 2021-05-19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应急管理厅 江苏煤矿安全监察局转发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矿山重大隐患

调查处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安全监察处 2021-05-31 2021-05-31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苏应急〔2021〕18号 2021-05-31 2021-05-31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苏应急〔2021〕16号 2021-05-28 2021-05-28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苏州市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苏应急〔2021〕168号 2021-05-31 2021-05-31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转发省安委办关于印发《江苏省工业企业较大以上安全生产风险目录（第三批）》

的通知的通知
苏安办〔2021〕68号 2021-05-19 2021-05-19

免责声明：本 EHS 简报由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HScare|康达检测）编制。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以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但不对其中任何可能的错误或疏忽承

担责任。本简报中的内容不可作为法律依据或法律释义。因参考本简报内容而导致的任何损失，EHScare|康达检测不承担任何责任。如需寻求专业意见，请咨询有关专业顾问。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李博（15950056605）
或加入右侧的微信公众号：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hscare.com/law.asp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9/202106/t20210602_835837.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9/202105/t20210531_83550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7/202106/t20210602_835854.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5/t20210520_385592.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6/t20210602_386953.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5/t20210526_386070.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5/t20210513_385059.s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5/26/art_3153_9827591.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5/19/art_3153_9819303.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5/31/art_3154_9833472.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5/31/art_3154_9833472.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5/31/art_3154_9833456.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5/28/art_3154_9830804.html
http://yjglj.suzhou.gov.cn/szsafety/zcwj/202105/acb2aaa2e22249c5b5b7bcf2970e1eec.shtml
http://yjglj.suzhou.gov.cn/szsafety/zcwj/202105/42077598026d481db592b5bc7d554955.shtml
http://yjglj.suzhou.gov.cn/szsafety/zcwj/202105/42077598026d481db592b5bc7d554955.shtml
http:/law.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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